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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快遞 

財政部 113年 4月 18日台財稅字第 11200675690

號令，核釋上市（櫃）投控公司是否以有價證

券買賣為業之認定及其應稅與免稅所得計算規

定 

 

一、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20 條及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投資控股公司申請上櫃補充規

定第 1 條規定申請股票上市或上櫃之投資控股公司（以下簡稱上市

（櫃）投控公司），以投資為專業並以控制其他公司之營運為目

的，即其營運模式，除投資被控股公司外，亦提供被控股公司有關

財務會計、法律、人事等管理或諮詢服務，非屬以有價證券買賣為

業，其收入及相關之成本、費用、利息或損失，應依下列規定辦

理：  

(一) 上市（櫃）投控公司與被控股公司相互間有營利事業所得稅

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受控

交易（包含對被控股公司提供管理與支援服務），應依所得

稅法第 43 條之 1 及企業併購法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，按營業

常規計算收入。  

(二) 上市（櫃）投控公司應依營利事業免稅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

失分攤辦法（以下簡稱分攤辦法）第 5 條規定，按成本、費

用或損失之性質、利息支出按借款資金來源之運用，將可直

接合理明確歸屬部分，個別歸屬認列於相對應之應稅收入

（含前款規定之收入）及免稅收入項下減除；其無法合理明

確歸屬部分，得自應稅收入項下減除。  

 

二、 上市（櫃）投控公司之下列第 1 款收入，超過第 2 款收入與第 3 款

收入之合計數，且經稽徵機關查核其實際營業及投資情形，足以認

屬以有價證券買賣為業者，其相關成本、 費用、利息或損失，可直

接合理明確歸屬部分，應作個別歸屬認列自應稅收入及免稅收入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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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減除；其無法合理明確歸屬部分，應依分攤辦法第 3 條規定，計

算各該免稅收入之應分攤數，自對應之免稅收入項下減除：  

(一) 持有或交易被控股公司有價證券（例如：股票、公司債券、

短期票券等）以外之國內、外有價證券（包括政府債券、股

票、公司債券、金融債券、短期票券、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

例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、證

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及經政府核准得公開募銷之其他

有價證券）、期貨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所取得之利息、股利、

投資收益及處分收入。  

(二) 持有或交易被控股公司有價證券所取得之利息、股利、投資

收益與處分收入及前點第 1 款按營業常規計算之收入。  

(三) 前兩款以外之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、利息收入、租金收入及

其他收入等。 

 

勤業眾信觀點

營利事業以有價證券買賣為業者，依分攤辦法第 3 條規定，無法直接合理

明確歸屬之營業費用及利息支出，應進行免稅分攤。查財政部 96 年 7 月

10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33440 號函，已針對金融控股公司是否屬以買賣

有價證券為業之認定釋疑，而針對其他投控公司是否歸屬有價證券買賣

為業，過往未有法令明定。

財政部本次針對上市（櫃）投控公司明文核釋其非屬以有價證券買賣為

業，上市（櫃）投控公司各年度所得稅申報案件若屬未確定案件亦可適

用。主要參證交所和櫃買中心對投控公司上市櫃之規定，投控公司除以

投資為專業，還應以控制其他公司的營運為目的，認定其與一般以有價

證券買賣為業之投資公司有別，是以上市（櫃）投控公司原則上免依分

攤辦法第 3 條進行免稅分攤。惟應注意上市（櫃）投控公司是否應進行應

免稅分攤，非僅以行業別判定，而宜以實際經營業務判定，若上市

（櫃）投控公司收入有符合上述函令第二點規定之情形，將有被以實際

營業及投資情形認屬為以有價證券買賣為業，而需依分攤辦法第 3 條進行

免稅分攤之風險。

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，歡迎您與我們聯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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